
* 本文是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政府创新的路径选择与驱动效应”( 2015ESH001) 、
上海师范大学城市社会学创新团队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曾在“第三届栗林论坛”
“城市化背景下的社会建设研讨会”“协同治理与社区建设工作坊”上进行报告交流。
感谢折晓叶、刘世定、周雪光、黄晓春、韩亦、邓燕华、王礼鑫、陈兆旺、陈洪杰、郝身永等

同仁及匿审专家的评论和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目标权衡与过程控制:
地方政府创新的行为逻辑*

冯 猛

提要: 本文尝试在理论层面建构一个理解地方政府创新行为逻辑的“风
险—绩效”分析框架: 地方政府在创新行动中有风险规避和行政绩效获取两
个具体目标。一方面，地方政府会选取可支配程度高及相关主体认可的要素
实施创新，以规避创新风险;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会扩展创新要素规模和增加
要素组合程度，以获取行政绩效。以 K 市社区公益招投标创新为例，地方政
府创新的过程可分为创意形成、创新政策转化、政策试点和全面实施四个阶
段，地方政府部门在不同阶段权衡目标追求，选择相应的行动策略，并通过严
格控制创新过程，最大限度地谋求创新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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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与相关研究

地方政府创新是过去二十多年中国政府最受关注的行为表现之

一。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制度结构拥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适应能力，允许

地方政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试验，在应对新挑战的同时抓住发展机会

( Rawski，1995; 韩博天，2008) 。自我国从单纯强调经济建设指标转向强

调重视基层民主、公共服务、社会建设等社会性指标后，地方政府的创新

频率随之增加( 陈家喜、汪永成，2013; 何艳玲、李妮，2017) 。创新日益受

到重视，一方面上级部门鼓励地方政府在行动中尝试创新做法，另一方

面也使政府部门逐渐熟悉创新话语，越来越多的行动被纳入或者“包装”
为政府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展开对地方政府创新的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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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提出

已有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创新行动中面临着策略选择的矛盾。
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大张旗鼓”向外界特别是向上级积极释放创新信

号，竭力展示创新标签;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小心翼翼”、努力为创

新行动寻找合法性，将创新设定在可控范围内。一项对县级党政领导

干部的问卷调查显示，地方政府不仅要完成指标任务，还要积极开展政

策创新，突出个别领域的优质治理绩效( 高翔，2017 ) 。针对中国地方

政府创新奖项目的调查数据显示，地方政府会通过各种途径寻求创新

合法性，规避创新风险，其中最希望得到的支持是上级认可 ( 吴建南

等，2007; 陈雪莲、杨雪冬，2009 ) 。可见，地方政府在创新行动中同时

追求行政绩效获取和风险规避两个目标，双目标分析有助于理解地方

政府创新的策略选择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在双目标框架下，研究者

( 曹正汉，2011; 向静林，2016; 狄金华，2019) 对政府常规活动做了富有启

发的研究，在政府创新活动中，创新效果与创新风险更有可能被放大。
由此，本文将地方政府创新目标分解为行政绩效获取和风险规避两

个具体目标，进而建构一个“风险—绩效”分析框架，通过对政策创新行

动及其过程的考察，揭示地方政府在创新行动中的目标追求与权衡、策
略选择、过程控制等行为逻辑。具体问题包括: 地方政府如何权衡创新目

标，影响目标权衡的因素是什么? 面对创新行动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地方

政府将采取怎样的行动策略? 在创新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目标追求与行动

策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其变化轨迹及影响因素又是什么? 利用 K 市社区

公益招投标创新案例，本文将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回答上述问题。

( 二) 与已有研究对话

熊彼特(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将创新定义为执行生产要素的新

组合，认为创新是企业家为实现自我价值实施的行动，具有创造超额利

润和承担巨大风险两个面向( 熊彼特，1990) 。早期的政府创新研究借

鉴了熊彼特对创新概念的定义，但与熊彼特不同的是更凸显其“利润

创造”的一面( Osborne ＆ Gaebler，1992; 刘靖华，2002) 。无论是认为创

新增加民众福祉的治理视角( 俞可平，2008 ) ，还是认为创新源于政绩

驱动的激励视角( 陈家喜、汪永成，2013; 李妮，2018) ，抑或是认为创新基

于政府官员实现自身价值的行动者视角( 陈雪莲、杨雪冬，2009) ，这些研

究对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考察都更加强调其获取行政绩效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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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熊彼特学派( Malerba，2002; Hanusch ＆ Pyka，2007 ) 给予创新风

险更多的关注，认为创新的本质特征是不确定性，组织学习和沟通是克

服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这一思路影响到对政府创新现象的认知，风

险规避在政府创新研究中受到更多重视。研究者( 杨雪冬，2011; 谭海

波、赵雪娇，2016; 管兵，2018) 指出，在地方政府创新中，不确定性同样

突出，为应对创新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政府部门更加关心环境约束

和外部评估，特别是会尽力争取上级认可。
地方政府一旦选择创新，便会采取相应策略，在政绩逻辑和合法性

逻辑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段伟红，2012; 李佳佳，2015 ) 。试点是政府创

新的典型做法，“变通”、选择性执行、权宜执行、典型产业也都带有明

显的“创新求异”特征( 王汉生等，1997; 韩博天，2008; 陈家建等，2013;

冯猛，2014; 陈那波，2017) 。近年来，案例研究展现了更加形象的创新

行动策略，如寻求高层部门认可、构建支持联盟、创造政绩亮点、打响民

生牌、非正式运作等( 朱光喜，2013; 朱亚鹏、肖棣文; 2014) 。
已有研究注意到地方政府实施创新行动时的两个目标，但对双目

标追求背后的深层逻辑回答得不够充分，如地方政府会同时追求两个

目标还是有所偏重? 当创新结构发生变化时，双目标关系如何调整?

为此，本文承袭熊彼特开创的研究思路，聚焦地方政府创新行动的微观

机制，通过构建双目标理论模型，将政府创新目标设定为行政绩效获取

和风险规避两个具体目标，将创新行动策略操作为纳入创新要素和强

化要素组合两类策略，着力分析地方政府创新策略运用的过程，揭示政

府创新行动实践背后的一般化行为逻辑。

二、地方政府创新的行为逻辑

地方政府创新是相对政府常规行动而言的，具体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地方政府创新突出与现有行动的差异，求异是地方政府创新的基

本诉求; 第二，地方政府创新是自我实施的，创新决策与执行由地方政

府完成; 第三，创新收益边界相对清晰，创新行政绩效和创新风险均由

地方政府承担; 第四，较之常规活动，地方政府对创新行动的行政绩效

和风险更加敏感。本文建构的“风险—绩效”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对地

方政府创新特点的认识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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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分析概念界定

1． 地方政府创新

本文将地方政府创新界定为地方政府改变常规做法，执行并实现

政府要素的重新组合。这里所说的要素包括制度、组织、信息、人财物

资源等，它们在创新行动中被重新编排和组合。本文采用的社区公益

招投标案例属于民政部门实施的公共政策创新，从外部效果看，这项创

新体现为政策内容的变化，但从实施过程看，也包含机制流程和组织功

能的调整，在分析时我们统称为地方政府创新。
2． 行政绩效获取

行政绩效是指地方政府实施创新行动获得的行政性效用，通常表

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辖区内公共品产出的增加，或者说社会福祉的提

高; 二是地方政府与地方官员获得的政治奖励或行政资源，如职位升

迁、财政经费补助、被授予的各类荣誉称号等。在社会性建设领域，政

策效果缺少可量化的指标予以测度，而创新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地方官员捕捉机会、动员资源、应对风险等行政能力，加之创新能够

即时显现政绩，因此地方政府喜好发起创新，以此吸引外界特别是上级

政府的注意力，进而谋取行政绩效( 周雪光、练宏，2012; 管兵，2018) 。
3． 风险规避

创新行动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加之创新者缺乏关于重新组合的经

验，将创新进行下去成为创新者的基础目标 ( 熊彼特，1990 ) 。地方政

府创新行动会涉及上级政府、同级政府、政府部门内部、社会公众等相

关主体，可能招致负面评价或反对，由此构成创新行动的各类风险。具

体表现在: 第一，创新违反( 不符合) 已有规定，违背上级政府意志或侵

犯到上级政府权威; 第二，创新侵占到同级政府部门的既得利益或损伤

它们的竞争优势; 第三，创新冲击或破坏政府内执行人员的“安逸”和

均衡状态( 克罗齐埃，1989) ; 第四，创新损害地方民众福利。上述状况

都有可能使创新不能发动或随时中断，因此，地方政府规避创新风险的

行为能够使创新延续直到获得行政绩效。

( 二) 地方政府创新行动的目标权衡

行政绩效获取和风险规避构成地方政府实施创新行动的两个目

标，其中，行政绩效要在创新任务完成后获得，风险规避或创新安全则

伴随创新行动的始终。仅仅追求创新安全目标，地方政府可能无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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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行政绩效; 仅仅追求行政绩效目标，政府创新则可能被置于风险之

中，导致创新中断甚至创新失败，最终影响行政绩效的获取。政府追求

创新效用最大化可以表述为追求行政绩效和风险规避两个目标效用的

总和最大化。理论上，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同步实现行政绩效获取与风

险规避两个目标提高总效用，也可以通过侧重追求单个目标提高总效

用( 刘世定，2017) ，这些实现路径构成了不同的创新行动方案。
我们用显著度刻画地方政府创新要追求的行政绩效目标，表示借

由创新行动实现的地方公共品增加的幅度以及相关主体，特别是上级

政府给予该创新行动的关注程度。同时，用安全度刻画地方政府要追

求的风险规避目标，表示创新相关主体给予创新行动正面评价的多寡。
正面评价越多，创新行动遭遇的阻力越小，创新行动的安全度越高; 反

之，创新行动遭遇的阻力越大，其安全度越低。根据政府创新的定义可

知，地方政府主要通过执行要素重新组合实施创新行动，要素的涉及面

与创新行动的两个目标密切相关。一般而言，一项创新行动涉及的要

素越多，要素重新组合的程度越高，创新行动与常规行动相比表现出的

差异越大，显著度越高。但由于更多要素牵涉更多的相关方，带来的不

确定性也越高，由此产生的创新风险也就越大。

图 1 地方政府创新的双目标追求与行动方案

在图 1 中，我们利用等效用曲线描述创新行动中地方政府的目标

权衡。地方政府在创新行动中具有双目标追求，横轴的显著度表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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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效获取目标。显著度增加，地方公共品的增加幅度越大，更容易赢

得外界关注，获得行政绩效; 纵轴的安全度表示风险规避目标，安全度

提高，遇到的阻力减少，风险发生率降低，创新行动更容易持续下去。
图中三条曲线 u1、u2、u3 表示创新行动的等效用线，在同一条等效用曲

线上，行政绩效获取与风险规避产生的效用总和是相等的。由于创新

行政绩效与创新风险均受到创新要素规模及其组合的影响，地方政府

创新行动显著度越高，创新蕴含的风险也就越高，为获得同等效用，提

高对某个目标效用的追求，则需要降低对另一目标效用的追求，不同的

目标取舍与组合构成不同的创新路径。
图 1 中 A 点表示政府启动一项创新行动的初始效用，B、C、D、E、F

表示政府完成创新行动获得的效用，直线 AB、AC、AD、AE、AF 分别代

表地方政府创新的不同路径，也就是达到创新效用 u2 的不同行动方

案。可以看出，在 u2 线上的任何一点表示带给地方政府的效用都会超

过 A 点表示的效用，这是地方政府实施创新行动的基本动力。在这条

创新效用线上，有行政绩效目标和风险规避目标的不同组合方案。其

中，AB 方案表示同时追求行政绩效获取和风险规避两个目标，赋予两

个目标的权重是相等的; AC 方案表示保持行政绩效不变的前提下提

高安全效用; AD 方案表示保持安全效用不变的前提下提高行政绩效;

AE 方案表示在适当放弃行政绩效的条件下提高安全效用; AF 方案表

示在适当放弃安全效用的条件下提高行政绩效。上述五个方案都是效

用最大化方案，效用点都在等效用线 u2 上，给地方政府带来的效用是

相等的，因此都是政府创新的可选择方案。需要说明的是，AE 与 AF
两个方案虽然在某一目标上损失部分效用，但两个目标加总后的创新

总效用仍然是最大效用。
进一步分析可知，受外部环境与创新成本的约束，政府创新路径会

分布在一个有限范围内，在 AE 路径左侧和 AF 路径下方的区域，创新

者无法获得等效用线 u2 标度的最大效用，因此政府不会选择此类方

案。由 AE 与 AF 路径包纳的等效用线上 u2 的区域，构成地方政府创

新方案的选择集。如果地方政府拥有充分选择权且选择成本足够低，

创新行动方案就是可以自由切换的，目标权衡失去意义; 但在实际的创

新行动中，政府面临选择权限和选择成本的约束，这就要求政府充分考

虑各种约束，并通过权衡和配置不同的目标效用来确定最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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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地方政府创新的行动策略与过程控制

对创新目标的权衡与选定构成了不同的创新行动方案，不同的行

动方案包含着不同的行动策略，从执行要素新组合这个定义出发，我们

对创新行动策略及创新过程控制展开讨论。研究指出，不确定性对创

新行动的冲击程度以及政府可自由支配要素的可获得程度影响着政府

创新能否安全和持续( Light，1998) 。基于这个论断，为规避创新风险，

地方政府会强化创新要素的确定性和可控性，选择那些被创新相关主

体认可以及政府支配程度高的要素，以减少创新阻碍，使创新行动符合

政府的意愿。对创新要素组合及效果的研究表明，纳入创新行动的要

素越多，组合程度越高，创新行动的差异度和显著度越高，越容易吸引

外界注意( Walker，2006; 李妮，2018) 。基于这个论断，地方政府为获取

行政绩效，在创新时会最大规模地动员、纳入创新要素，努力提高要素

组合程度。
结合已有研究，①我们来考察地方政府采用的具体创新策略。
1． 选取政府支配程度高的要素。政府对这些要素拥有充分的控制

权，相对熟悉它们的特征和信息，将之用于政府创新时，遇到的阻力小，

能够显著降低不确定性。已有研究中列举的动员政府内部的人、财、物
资源，建立领导小组，小范围试点等，均属于这一具体策略的范畴。

2． 选取创新相关主体认可的要素。创新相关主体有资格对政府创

新行动做出评价，尽量选择它们认可的要素，能够减少负面评价，即便

不能赢得支持，但至少不会遭到强烈抵制。已有研究指出的具体策略

如下: 获得上级政府认可的做法，包括争取领导肯定、严格按照规定行

事等; 获得同级政府认可的做法，包括构建支持联盟、避开其他部门业

务领域等; 获得政府内部执行人员认可的做法，包括优化分工、一体化

管理等; 获得社会公众认可的做法，包括福利补偿、信息公开等。
3． 扩展要素规模。经过严格的要素选取，形成了相对安全的创新

要素选择集。在选择集内，地方政府会尽可能多地动员资源要素用于

创新行动。如“民主恳谈”创新，鼓励民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扩大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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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已有地方政府创新的案例研究为认识政府创新策略提供了大量素材，本文采取例证方式

予以讨论，具体可参考: 沈荣华、钟伟军 ( 2009 ) 对“一门式服务”创新的研究，朱光喜
( 2013) 对神木县“免费医疗”政策创新的研究，朱亚鹏、肖棣文( 2014) 对南国市医保政策

创新的研究，李佳佳( 2015) 对四川“公推直选”创新的研究以及李妮( 2018) 对 A 县社会

管理创新的研究，等等。



与范围; 又如“一门式服务”创新，集中职能部门提供行政化服务，参与

的部门越多，社会性效果越大。
4． 增加要素组合程度。地方政府通过改变政府要素的方式实现新

组合，组合程度越深，政策“产品”的显著度越强，越能引起外界关注。
如“乡镇直选”创新，由民众直接选举乡镇长，扩展了基层民主的内涵;

又如“社区共治”创新，从自上而下模式向自下而上的模式转变。
由于创新行动具有专属性特征( Williamson，1985) ，创新者在向外

界释放创新信号时，人们更容易看到有多少要素参与了创新行动，而不

容易辨别发生了多大程度的要素组合，这使得地方政府在实施创新行

动时会更多采取扩展要素的策略。
无论是选择要素、纳入要素还是组合要素，地方政府的创新行动策

略表现出明显的过程控制特征。创新本就充满不确定性且阻力重重，

但政府通过对创新过程的规划以及对创新要素的充分控制，大大增加

了风险规避和行政绩效获取两个目标的确定性。过程控制为获得创新

目标效用提供支持，一旦政府确定要素选取是安全的，它将最大限度地

扩展要素规模和强化要素组合，由此，基于目标权衡的创新行动方案与

基于过程控制的行动策略就能够统一起来。侧重风险规避的创新行动

方案配合使用的是控制要素选取、寻求相关主体认可的策略; 侧重行政

绩效获取的创新行动方案配合使用的则是扩展要素规模、增强要素组

合的策略; 同时追求两个目标的方案则会综合使用两类策略。

( 四) 地方政府创新不同阶段的目标与行动

在不同的创新行动中，地方政府的目标追求会有所不同，行动策略

也会随之变动。在一项创新行动中，地方政府会随着创新阶段的发展

而表现出目标追求以及行动的变化。
借鉴组织创新过程研究( 傅家骥，1998; Birkinshaw et al．，2008) ，本文对

地方政府创新过程展开更微观的讨论。地方政府创新过程可以划分为四

个阶段: 创意形成阶段、方案转化阶段、方案试点阶段和全面实施阶段。①

如表 1 所示，四个阶段依次递进，推动创新方案从创意构思到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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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组织创新研究中，对创新阶段的划分有“两阶段”“三阶段”“四阶段”“六阶段”等多种

方法。本文将地方政府创新分作四个阶段，一方面是为了与后文中的案例相契合，另一

方面也是因为这种方式最能涵盖不同类型的政府创新所经历的全部阶段。无论哪种划

分方法，“风险—绩效”框架对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解释都可适用。



表 1 地方政府创新的过程阶段与行为特征

创新过程 阶段任务 相关主体及约束 目标追求 行动策略

创意形成
阶段

发现机会、创新构
思、评估与决策

政府主要官员
行政 绩 效 获 取、
风险规避

选择“安 全”领 域、
寻求合法性依据、尝
试可能的要素组合

方案转化
阶段

职能分工调整、达
成部门内共识

领导小组、分 支
机构和下属部门

侧重风险规避
选取部门内可控要
素、增加资源投入、
降低职能转变摩擦

方案试点
阶段

向社会发布、发现
新 问 题、反 馈 与
调整

上级政府、同 级
政府、社会公众

风险规避、行 政
绩效获取

寻求各方认可、规范
操作流程、整合社会
力量、及时调整方案

全面实施
阶段

扩大实施范围、强
化政策效果

更广泛的参与部
门、社会公众

侧 重 行 政 绩 效
获取

完善方案、制度化实
施、迅速规模化

注: 政府创新从政府内部向政府外部延伸，在此过程中创新相关主体是不断增加的。表
格中“相关主体及约束”一栏中仅列出了新增部分，在新的阶段，上一阶段的相关主体仍
然存在并构成约束。

1． 创意形成阶段。地方政府创新的构思多由政府主要领导做出，

如果是一般官员提出的创意，也多经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同意才能转化

为创新产品。在这个阶段，创新者预想未来出现的情况，可以“大胆”
提出构思、设想以及尝试不同创意方案。为避免创新政策在未来遭到

反对，创新者会通过预先计划、精心评估和界定方案影响范围来降低不

确定性和风险( Morden，1993 ) 。在创意形成阶段，地方政府会同时追

求行政绩效和风险规避两个目标，一方面选定创新行动的安全领域，积

极寻求合法性和确定性; 另一方面尽可能多地尝试要素组合，经过权衡

比较，选出具有最高期望收益的方案。
2． 方案转化阶段。在这个阶段，创新者的主要任务是让地方政府

内部知晓并接受创新方案，调动各部门参与创新行动，实现从创意理念

向产品的转化。地方政府创新行动有赖于政府内部各部门的实际执

行。然而，创新所带来的政策流程和组织功能的新变化会给各部门造

成诸多不适应，容易招致反对。因此，地方政府在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

是减少政府内部各部门的反对意见，就创新执行达成共识。可见，在方

案转化阶段，地方政府侧重追求风险规避目标，动员那些更可靠、更容

易控制的部门参与创新，必要情况下通过增加资源投入，确保创新过程

顺利推进。
3． 方案试点阶段。并非所有的政府创新行动都要进行试点，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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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方案不必试点就可以直接实施。创新方案试点的实质是将创新方

案向社会公开。在这个阶段，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将创新方案推向政府

部门之外，赢得社会关注; 另一方面也要接受上级政府、同级政府、社会

公众的评价，应对他们的质疑和批评。因此，地方政府在创新方案试点

阶段，既追求行政绩效目标，也追求风险规避目标。由此，它会密切关

注各方意见，规范操作流程，整合多方力量，在制造更大吸引力的同时

积极应对创新所引发的社会后果。
4． 全面实施阶段。方案试点使实施创新方案的地方政府拥有了一

份为相关主体广为接受的“安全”新方案。在全面实施阶段，政府将依

据该“安全”方案扩大实施范围，强化创新效果。获取行政绩效则成为

这个阶段政府更侧重追求的目标。地方政府将进一步完善实施方案，

推进创新工作制度化，同时跟进后期“包装”和创新宣传，争取更大范

围的社会认可和更积极的评价。
综上，本文从地方政府创新的基本概念出发，分目标权衡、行动策

略、过程控制等维度构建了一个“风险—绩效”分析框架，在理论层面

勾勒出地方政府创新的行为逻辑。该逻辑认为，地方政府实施创新行

动会同时追求行政绩效获取和风险规避两个目标。这两个目标彼此不

可替代，地方政府需要权衡是同时追求两个目标还是侧重追求一个目

标，由此形成不同的创新行动实施方案，并配置相应的行动策略，这些

策略体现为创新要素的选取、扩展和组合。在创新行动的不同阶段，地

方政府面临着不同的任务和结构约束，目标追求和行动策略亦会随之

变化，通过严格的过程控制，地方政府确保行动策略顺利执行，达成预

期目标。

三、案例应用: K 市社区公益服务项目招投标工作

社区公益服务项目招投标工作 ( 以下简称社区公益招投标) 是 K
市民政局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领域推出的一项创新政策，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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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 2013 年开始，笔者以参与 K 市社区公益招投标实施效果调查为契机，通过收集 K 市民

政局主要官员的公开讲话、解读历年政策规定和部门文件、实地访谈具体实施部门、追溯

社区公益招投标的缘起，梳理出 K 市民政局实施社区公益招投标工作的来龙去脉，形成

本文案例。



已开展十余年，并成为 K 市民政系统的常规行政工作。

( 一) 社区公益招投标及其创新之处

在 K 市，政府部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已不是新事物，但在 2009 年

之前，主要以划拨财政资金或定向购买为主。2009 年，K 市民政局探

索实施社区公益招投标政策，在全市范围内利用福利彩票基金资助，采

用招投标的方式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要求街镇每年调查并提取社区中

弱势群体的服务需求，经区县审核上报后在全市招投标平台上发布，社

会组织设计与之需求相符的项目并参与竞标，中标后进入相应的社区

开展专业服务。①

具体而言，K 市社区公益招投标体现出如下创新之处: 第一，创新

福利彩票基金的使用方式。社会福利基金的使用范围包括“扶老、助

残、救孤、济困、赈灾”，但从未以招投标的形式使用过。2009 年后，公

益招投标被单列为 K 市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项目，标志着福利彩票基

金使用方式的突破。第二，创新社会服务的购买方式。以往政府购买

社会组织服务主要是以财政划拨和定向购买为主，社会组织的受益面

主要集中在体制内社会组织，一些草根社会组织往往缺少享受政府资

助的机会。社区公益招投标利用福利彩票基金在全市范围内向所有符

合规定的社会组织开放，更多的草根社会组织得到了政府公共资金资

助。第三，创新社区需求的提取方式。在公益招投标出现之前，民政部

门为社区居民提供的服务多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公益招投标则采取

自下而上按需求提供服务的方式，由街镇民政专员指导村居社区发现

居民需求，填报招投标项目申报书，层层报送上级民政部门，最终集中

到市招投标平台进行招标。第四，创新社区服务的供需对接方式。与

定向购买指定服务机构不同，公益招投标“改拨为招”，要求每一个服

务项目至少有三家以上的社会组织投标，采取竞标匹配的方式，成立项

目评审专家组对申报者进行评定，确定中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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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 市社区公益招投标工作在全国是率先之举，相较而言，浙江省宁波市 2012 年开展的社

区公益招投标工作、昆山市 2013 年在江苏省率先试水社区公益服务项目招投标，都晚于
K 市。从体量上看，2009 年底 K 市全市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达 9498 家，每个月还以 50
多家的数量增长，社区公益招投标工作在全市全面铺开时，覆盖下辖的 17 个区县，在市、
区县、街镇、村( 居) 4 个层面展开，涉及政府部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居民个人

等多方主体，每年资助的项目达数百个，投入资金上亿元，其体量非常庞大。因此，K 市

社区公益招投标作为地方政府创新案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 二) 社区公益招投标创新的实施过程

1． 从提出创意到形成方案

社区公益招投标利用福利彩票基金购买社会服务，由于此前从未

尝试过，民政局对于能不能用、如何使用存在诸多疑问，首先需要弄清

楚这些问题。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彩票公

益金管理办法》《社会福利基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民政部门

负责福利彩票的发行、组织销售和管理监督工作，福利彩票基金使用范

围则受到财政部门的严格限制。按照规定，民政部门要定期向同级财

政部门报送社会福利基金的收支、管理情况，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检

查。在实际工作中，“福彩金已经纳入到财政资金的管理，福彩金不仅

受制于福彩金的管理，而且还要受财政管理，就是说财政发一个文件就

可能导致我们招投标的流程或者我们有些规则跟着做调整，我们感触

也很深的”( K 市社区服务中心主任 ZW 访谈，2014 年 5 月 26 日) 。由

此可见，虽然 K 市民政局拥有管理全市范围内社会福利彩票基金的权

力，但这种权力是不完全的，其权力的占有和使用受到较大束缚。为

此，民政局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

通知》( 国办发〔2004〕62 号) ，①“根据现阶段政府全面履行职能和有效

实施管理的需要，经国务院同意，对其中的 211 项行政审批项目暂予保

留”，其中第 43 条明确规定:“社会福利基金资助项目审批由地方市级

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实施”，民政局获得了设立福彩金使用项目的

确定性权力。
2009 年 4 月，K 市民政局发布《关于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实

施公益招投标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标志着社区公益招投标政

策方案初步形成。《意见》包含指导思想、资金筹措、资助范围、公告、
申请流程、项目评估、审批、监督评估和其他要求等 9 项内容，国务院办

公厅、民政部、财政部等多项文件规定被写进《意见》作为制度支持。
同年 5 月，K 市民政局启动社区公益招投标工作。

2． 向创新政策转化

为使民政局各部门能够协同参与社区公益招投标工作，K 市民政

局成立领导小组，负责统筹社区公益招投标工作，组长由市民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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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 http: / /www． gov． cn /zhengce /content /2016 － 05 /30 /
content_5078063． htm) 。



担任，三位副组长分别由民政局副局长、市社会团体管理局局长、民政

局纪检组组长担任。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开展本市公益招投标工作，研

究决定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安排，负责审批公益

招投标工作方案，审批公益招投标服务项目立项等重大事宜。领导小

组成员由市民政局相关处室和局属单位领导担任，他们本来就承担着

局里的常规工作，包括民政局办公室、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社团局

社会组织服务处、基金会管理处等处室也就都参与到这项新的政府活

动中来了。
在社区公益招投标分工格局中，与公益招投标内容相关的处室都

分担了招投标工作，除了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社区服务中心工作属新增

之外，其余处室的工作属性与其常规工作趋同。可见，实施政府创新并

非将原有的分工格局推倒重来，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略作调整，是向创新

分工的一种过渡而非“断裂”。社区公益招投标将尽可能多的处室纳

入创新行动是为了扩大创新规模，在民政局内部布置工作能够增加对

创新进程的控制，尽量保持创新行动中承担的工作与常规工作一致则

是为了减少工作转换的摩擦，从而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
3． 政策试点

社区公益招投标方案推出后，K 市民政局首先在三个区县开展试

点工作，要求试点区县民政局成立相应的领导和工作机构，推进本区县

公益招投标工作; 开展调研，提出服务项目需求; 落实本区县公益招投

标配套资金; 委派代表参加评标，与中标组织签订服务项目合同; 负责

“区域型公益项目”日常监管和绩效评估。由此，社区公益招投标受到

上级部门、同级部门、社会民众的广泛关注，自然也要接受更严格的社

会评价。K 市民政局的应对之策是确保创新要素在“大民政”范畴内

选取并组合，社区公益招投标涉及的事项包括福利彩票管理、社会组织

管理、社区建设等，其中，社区是服务需求方，社会组织是投标方，福利

彩票基金是资金来源。上述内容构成社区公益招投标的创新要素，这

些要素全都属于民政局可以把控的“大民政”范畴。
公益招投标方案规定，凡依法登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或公益

性非营利事业单位、社会工作师或助理社工师要占管理人员的 10% 以

上，具备实施招标项目基本条件的机构均可投标。符合上述条件的机

构以社会组织居多，而社会组织需要在民政局进行登记，很多中标的社

会组织的主管单位就是民政部门。正是基于多年的管理经验，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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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组织的运作较为熟悉，特别是那些民政类社会组织，民政局更有

把握在其纳入创新行动时保持对它们的管控。
在资助项目的选择上，K 市社区公益招投标方案明确规定，社区公

益服务主要是指涉及老年福利事业、残疾人福利事业、儿童福利事业、
困难人群与其他事关民生的项目。一方面，福利彩票基金使用办法规

定了福彩金的使用范围; 另一方面，这些项目恰恰属于民政系统的工作

范围，市民政局可以在所辖工作范围内管理使用资金。作为条线部门，

民政局有相对清晰的业务领域，在政策创新中更倾向借助民政系统的

要素( 黄晓春、嵇欣，2014 ) 。同样，招投标项目最终落在社区层面实

施，而民政部门拥有指导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的行政职能。
4． 新政策全面铺开

经过一年试点和一年规范化调整，K 市民政局于 2011 年在全市

17 个区县全面铺开社区公益招投标工作，全市所有区县均制定了《社

区公益服务项目招投标工作实施方案》。这一方案一般包括工作目

标、项目范围、项目类型和资金配额、实施步骤、工作要求、组织领导、经
费保障等内容，自此全市社区公益招投标工作重心转向规范流程操作、
完善文件规定等任务上，政策效应在更大范围内凸显。各区民政局通

过一系列政策宣传、系统培训、上门指导、多方协调、供需平台搭建、制
度完善、第三方监管支持、典型项目跟拍等工作扎实推进，取得了良好

成效。
早在社区公益招投标工作开展之初，K 市民政局已委托 K 市社区

服务中心作为实施机构，具体开展调研、指导、组织实施和申请受理等

工作，负责招投标平台的日常运作管理。社区公益招投标工作全面铺

开后，招投标平台升级，所有的招投标项目申请和投标都在 K 市社区

公益招投标网上完成，同时对招投标结果进行网上公示，最大限度地保

证招投标工作的公开、公正。
民政局会同社区服务中心相继出台若干规定，制定《关于进一步

规范社区公益服务项目招投标工作的通知》《关于规范 K 市社区公益

招投标项目财务核算管理的通知》等文件，向招投标双方发布统一格式

的《K 市福利彩票公益金公益服务项目购买合同》《K 市福利彩票公益金

资助( 公益招投标项目) 承诺书》《K 市民政局资助社区公益招投标项目

申请表》等样本，规范社区公益招投标流程。在社区公益招投标全面铺

开阶段，K 市民政局坚持招投标平台建设的规范性和制度化，做到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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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工作的每个环节都有章可循，每项活动统一标准化操作，从而大大降

低了政策执行成本，为获得更大范围的行政绩效提供了制度支撑。

( 三) 创新部门的双目标追求及其行动

K 市民政局作为社区公益招投标创新部门，不仅提出社区公益招

投标的创意方案，而且推动了该方案落地执行; 既是这项创新的行政绩

效获益者，也是创新行动的风险承担者。按照民政局的行政目标设定，

社区公益招投标试图达到满足居民需要、培育社会公益组织、提高福利

彩票使用效率等公共品供给目标。此外，以创新形式推动社区公益招投

标工作，民政局也要吸引上级注意力，争取获得上级的认可和奖励。为

此，K 市民政局在社区公益招投标工作中，首先采用的策略是最大范围

地动员和纳入创新要素，社区、社会组织、弱势群体、社会工作者、区县—
街镇民政行政系统、民政局指导的事业单位等都被纳入到社区公益招投

标活动中，这些要素几乎覆盖了民政职能管辖的所有部门和群体。在要

素组合上，民政局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做法，尽量使创新分工保持与常规

分工一致，各参与部门只做出较少调整便实现了整体上的创新效果。
作为一项创新行动，社区公益招投标面临着来自各个方向的多种

风险，为此，K 市民政局首先选择了一个“安全”领域来实施创新。社

区公益招投标利用公共资源惠及居民，实施增量创新而不是存量改革，

这种做法首先消解了来自民众可能的反对，甚至可以以民生服务作为

标识增进创新行动的合法性。为应对上级政府和财政部门批评福利彩

票基金违规使用这一风险，民政局在创新行动开始之前就拿出国务院

及民政部门的明确规定，确保福利彩票使用有章可循。在社区公益招

投标项目申报审核时，民政局将服务范围严格设定在民政业务范围内，

比如将青少年服务改作贫困青少年服务，其目的就是避免因“侵占”同

级政府部门利益带来的风险。调研中我们还发现，具体分管招投标这

项工作的并不是社区建设管理部门或社团管理部门这些业务部门，而

是民政局的计划财务处，其原因在于后者更熟悉财务管理和操作规则，

在财务风险辨识和处置上更有优势，让其具体负责招投标工作，足以看

出民政局对最大可能产生风险领域的重视和谨慎。

( 四) 创新过程的严格控制

地方政府希望通过释放创新信号获得高额收益，而收益额度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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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信号质量，即地方政府的创新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引起外界的关注。
一个高质量创新信号至少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创新是安全的，不

易被外界特别是上级看出问题。第二，创新是真实的，而不是“形象工

程式”的虚假创新。第三，信号容易为外界识别，一般而言，创新行动

与行政常规做法的差异度越大，越容易为外界识别 ( Spence，1973; 练

宏，2016) 。要想制造一个高质量创新信号，地方政府需要对创新过程

实施控制，以应对随时出现的不确定性。但必须明确，行动过程中的任

何状况并非全部在地方政府的掌控之内，一般而言，对不太容易控制的

因素，如上级部门意见，地方政府通常会采取寻求合法性的手段以增强

创新安全系数; 而对可控因素，地方政府则会采取直接控制的做法。
纵观 K 市社区公益招投标创新过程，纳入公益招投标创新活动中

的要素都是民政管辖范围内的主体或资源，这显然有利于民政部门施

加控制。领导小组把与公益招投标相关的各个部门统揽在工作小组

内，确保信息直接沟通及创新指令的上传下达。在具体行动推进过程

中，保证创新以“小步快走”方式进行，其意图是借由每个参与部门的

行动可控加总为整体创新行动可控。对于社区公益招投标的一系列流

程———社区弱势群体反映需求、民政系统梳理居民需求传递需求信息、
招投标网络平台发布信息、社会组织竞标、民政局审核、社会组织与社

区对接进入社区开展服务等步骤，K 市民政局都做了精心设计，且通过

政策文件规定的形式予以落实。在相对熟悉的制度边界内，利用职能

范围内要素实施创新，在遭遇已有制度抵触或其他部门干扰的境况下，

地方政府会主动避让并转向挖掘自身资源，不断规范工作流程，严格要

求创新参与者，保证创新顺利实施( 冯猛，2017) ，创新行动表现出明显

的过程控制特征。
总结社区公益招投标案例中 K 市民政局的具体做法，可以发现其

坚持的几个行动“原则”: 一是效用最大化。无论是追求两个目标，还

是侧重追求单个目标，抑或是权衡后调整目标追求，政府在创新行动中

无不是追求效用最大化。二是明确合法性。无论是获得已有制度的支

持，还是得到外界特别是上级部门的认可，民政局一直在寻找创新行动

的合法性。三是体现差异性，通过广泛纳入创新要素，增强要素组合，

体现社区公益招投标与民政常规工作的差异，进而吸引外部注意力。
四是避险优先，民政局在创新中始终秉持“安全红线”思维，当接近红

线时，将不惜加强控制、加大资源投入，以确保创新安全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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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创新行动的延伸: 宣传与效果

随着社区公益招投标工作的全面实施，截至 2011 年底，在公益招

投标网注册并通过审核的公益组织已达 503 家，其中包括 108 家社会

团体、325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70 家事业单位。2011 年，全市社区公益

招投标投入资金 1. 19 亿元，资助项目 353 个，受益人群 178. 4 万人次;

2013 年，全市社区公益招投标投入资金 2. 51 亿元，资助社区公益服务

项目 707 个。据 K 市民政局统计，2011 年福利彩票资金节约 470 万

元，占资助资金和节约资金两者合计数的 3. 8%。① 从实施效果展示的

数据看，K 市社区公益招投标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创新行动的绩效

目标。
K 市民政局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宣传社区公益招投标工作，推动招

投标创新“符号化”。在社区公益招投标工作启动前，民政局领导已经

在 K 市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等媒体做了宣传，积极寻求与高校和科

研单位开展合作研究，促进了民政与社会的互动，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影

响。社区公益招投标工作也得到了国家民政部的重视，2009 年 K 市民

政局报送的《关于建立和完善社区民生公益服务项目招投标机制的调

查报告》获得民政部民政政策理论研究优秀奖; 在 2010 年全国民政工

作会议上，K 市公益招投标被认为是现代民政创新的具体表现; 2011
年，K 市民政局报送的文章《社区公益服务招投标项目评估指标体系

研究》获得民政部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论文类一等奖，社区公益招投标

工作荣获“第二届 K 市依法治理十大优秀案例奖”。值得一提的是，

2013 年 K 市民政局更换主要领导后，社区公益招投标并没有出现“人

走政息”的情况，而是延续至今，成为 K 市民政部门的常规工作。

四、对“风险—绩效”分析框架的几点说明

上文我们建构并利用“风险—绩效”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创新的

行为逻辑做了讨论，为使该分析框架在应用时更加严谨，我们从适用范

围、研究层次、理论意涵等方面做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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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聚焦地方政府创新的“生产”行动

从地方政府实施一项创新行动，到获得预期效用，这是一个连续的

过程。如果将这一连续过程做简单区分，可以分为创新“生产”和创新

宣传两个环节，“风险—绩效”分析框架适用于前一个环节的分析，即

聚焦地方政府创新的“生产”行动。从信号传递的角度看，创新宣传可

以视作释放信号的过程，创新“生产”则是生产和制造信号的过程，是

将创意转化为行动方案并实施该方案的行动。地方政府的创新“生

产”行动是增进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的基础，也是创新宣传行动的基

础。在创新实践中，地方政府可能凭借话语建构和宣传推广赢得突出

的双重效果，但这个“后生产”环节并没有发生执行要素新组合行为，

因此不适用本文的分析框架。
在创新“生产”环节，当目标设定为侧重追求行政绩效时，地方政

府通常采取具有“扩张”“释放”特征的做法; 当目标设定为侧重规避风

险时，地方政府通常采取具有“收缩”“聚敛”特征的做法。在收放之间

地方政府创新的行为张力得以显现，由此，本文开篇提到的地方政府创

新行动中“大张旗鼓”与“小心翼翼”并存的“矛盾”现象得到了解释。

( 二) 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微观视野

对于“风险—绩效”分析框架包含的目标权衡、行动策略选择、过

程控制等概念，将其置于地方政府创新的微观层次更能体现分析优势，

我们结合 K 市民政局的社区公益招投标创新案例加以具体分析。

图 2 社区公益招投标创新过程及其目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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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所示，社区公益招投标创新行动分为四个阶段: 创意形成阶

段( OM) 、方案转化阶段 ( MN) 、方案试点阶段 ( NP) 和全面铺开阶段

( PQ) 。在不同阶段，创新者具有与该阶段相应的目标追求，随着阶段

转化，对创新目标追求的侧重点也发生了变化。图中 M、N、P、Q 分别

对应的安全度值和显著度值并不是等值的，表示在不同阶段民政局赋

予获取行政绩效目标和风险规避目标的权重是不同的。例如在创新政

策转化阶段侧重追求风险规避目标，而在全面铺开阶段则侧重获取行

政绩效目标。在 Q 点处，社区公益招投标创新行动获得成功，该政策

全面铺开，此时民政局期望获得的效用变成现实，图 2 中用等效用线 u
实线表示创新成功后的政府效用，在此之前民政局对创新行动的持续

推进只是某种效用期望，用虚线表示。
从图 2 可以直观看出，如果我们将一项创新行动的整个过程作为

一个分析单位，只能看到如 OQ 线标示的单调递增过程。然而事实上，

一项政府创新行动经历了若干阶段( OM-MN-NP-PQ) ，创新者在不同阶

段会随时做出目标权衡和策略选择。以创新行动阶段作为分析单位，

在更微观层面揭示了细致复杂的政府创新行为逻辑。

( 三)“风险—绩效”分析框架的理论意涵

毋庸置疑，规避风险、获取行政绩效，在任何行政性活动中都是政

府追求的行动目标，但是在创新行动中，地方政府处理风险和绩效的逻

辑与常规行政活动有着显著区别。
在常规行政活动中，地方政府按照科层逻辑行事，不确定性和风险

被降到最低( 威尔逊，2006) ，只要按部就班完成任务，发生风险的概率

就会很低。但在创新活动中，各类在常规行政活动中隐蔽的风险源容

易生成新风险，一旦遇到风险，地方政府难以在已有的行动经验中寻找

应对之策。作为创新风险的独立承担者，创新过程如果发生风险，地方

政府将无法外推，只能自行承担损失和惩罚。此外，地方政府要从创新

中获益，必须使创新行动与常规行政活动区分开，而创新的行政绩效不

仅表现为地方公共品的增加，更要标示出其与常规行政活动的区别，二

者共同构成创新行动的显著绩效。因此，地方政府在创新行动方面出

现反复的权衡就不足为奇了。
与经济学“成本—收益”模型不同，在“风险—绩效”分析框架中，

行政绩效目标和风险规避目标不能充分自由转换，原因在于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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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受到阶段任务和各相关主体构成结构的约束，对某个目标的追

求是限定的。在某个行动阶段，地方政府只能在目标追求“锁定”的区

域进行权衡取舍，而不能轻易地通过损失某个目标效用来获得另一个

目标效用的增长。由结构约束形成对地方政府创新行动的不完全锁

定，恰恰反映出“风险—绩效”框架具有的社会学意涵。

五、结论与讨论

地方政府在创新行动中有行政绩效获取和风险规避两个目标，本

文通过建构“风险—绩效”分析框架，剖析了地方政府创新中的目标权

衡、过程控制与策略选择等行为现象，在理解地方政府创新行动实践的

同时，增加对创新行为逻辑的认知。创新本应是一个极不稳定的活动，

其“魅力”正是来自它的不确定性。在政府创新行动中，创新过程趋向

稳定，政府创新的“魅力”折损很多。不过，对实施创新行动的地方政

府来说，这样的创新尽管不能保证一定有“超额利润”，但至少不会发

生严重损失。地方政府创新在带来一些新元素的同时，亦能够与现有

体制顺畅配合，由此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创新逻辑。
本文尚存在以下局限: 将地方政府创新效用追求操作为行政绩效

获取与风险规避的总和，未考虑到两个目标更复杂的内生关系。“风

险—绩效”分析框架是一个规划者行动模型，即在给定外部结构约束

的情况下分析该行动者如何行动，现实中的创新行动可能表现为博弈

行为( 刘世定，2017) ，但是规划者行动模型可以为引入更复杂的模型

提供基础。另外，尽管社区公益招投标创新案例信息丰富，但作为例证

仍不足以覆盖“风险—绩效”框架的所有要点，该分析框架的解释力需

要接受更多经验案例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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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ion of provincial leaders．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provincial level panel data
during 1996 － 2018 in China． The patterns for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expenditure differ
significantly． The fiscal expenditur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forms to the principle
of punctuated equilibrium，as do the expenditures on science，education，culture，and
health-care ( SECH ) ． However，the fiscal expenditure on public safety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budgetary incrementalism． For the fiscal expenditure that conforms to the
principle of punctuated equilibrium，the longer the tenure of the leaders is，the stronger
their personal political authority becomes，which makes it easier to change the budget
structure． For the fiscal expenditure that conforms to the principle of budgetary
incrementalism，the length of tenure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Furthermore，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 newly appointed leaders' adjustment of
expenditure structure． They strive for the upper reach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efer to approach the national average in S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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